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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在职人员攻读专业硕士学位工作是国家多渠道培养高层

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重要举措。为了规范我校工程硕士(林业

工程领域)和农业推广硕士（林业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

养和管理，确保培养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有关文件精神

，特制定本办法。 一、管理机构设置 1、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采取校、院两级管理模式。 2、学校成立专业学位工作领

导小组，主管校长任组长，研究生部主任任副组长，办公室

设在校研究生部，全面负责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和录

取工作，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采取目标管理办法。 3、各

有关二级学院成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工作小组，由一名主

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学院领导任组长，并配备专人具体负责

，主要职责为：配合研究生招生办开展招生工作；配合研究

生部培养科开展培养管理工作；具体负责本学院的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招生工作 1、招生对象：

见招生简单。 2、考试科目：见招生简单。 3、录取：根据考

生的入学考试（含面试）成绩择优录取，录取分数线由我校

按照国务院学位办的要求自行划定。 三、学籍管理 1、新生

报到 凡被我校录取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均须凭我校录取

通知书按规定日期到研究生部报到。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报

到者，应事先向我校研究生部请假，并出具相应证明。报到

时需填写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籍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登记表，并交研究生部存档；同时由研究生部负责办理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证、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借书证。 2、注册 

新生报到注册后方可取得学籍。在校学习期间，研究生本人

应在规定日期到二级学院报到注册。 3、管理 （1）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要遵纪守法，遵守学校及研究生部有关规定，积

极参加培养计划规定和学校组织的活动。凡是违法违纪者，

将与其所在人事部门协商，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直至取消学籍。 （2）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要建立听课考勤

制度，由任课教师（班委协助）组织考勤，严格按有关条例

执行。研究生部、二级学院对研究生的考勤情况要进行抽查

。 （3）研究生必须按时到课，不得迟到、早退、随意缺课

。因故需请假者应向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提交书面请假报告，

并报所在学院、研究生部备案。凡请假（公差假、病假、事

假三者累计）缺课超过所学课程实际学时的1/2者，不得参加

所修课程考核，必须交费重修。 （4）考试应独立完成，不

得有任何舞弊行为。如有舞弊者，取消其考试资格，该门课

程成绩计为零分，并在试卷注明“舞弊”，同时通报其所在

单位，建议给予纪律处分。如情节较轻，经批评教育，认识

深刻者，作出书面检查后，经研究生部批准，可给予一次重

修的机会；情节严重者，勒令退学，取消学籍。 （5）课程

考试不及格，可申请重修，但不得超出规定的学制年限，否

则，经研究生部与其所在单位协商后，令其退学，取消学籍

。 四、培养工作 1、培养目标：见培养方案。 2、培养方式：

在职攻读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采取进校不离岗的方式。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但要求在校学习时间累计不少于6个月

，学制为3－5年，培养年限最长不超过5年。 3、课程管理 

（1）公共学位课的管理：由研究生较多的二级学院统一组织



公共学位课的教学，包括制定开课计划和课表，选定和购买

教材，组织课程考试等。研究生部负责督导、检查。 （2）

其它课程的管理：由研究生所在的二级学院具体负责组织专

业学位课、选修课的教学，包括制定开课计划，选定和购买

教材，安排授课教师、时间、地点，组织课程考核等。 （3

）开课前，请各二级学院将研究生开课计划、课表报至研究

生部培养科， 4、课程学习 （1）课程设置：见培养方案的具

体要求。攻读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至少应修满32学分。 

（2）培养计划的制订：新生入学报到后，由二级学院负责确

定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校内导师。导师与研究生协商后，

在两个月内根据培养方案制订培养计划，一式四份，一份交

所在学院，一份交研究生部，一份导师留存，一份研究生自

己留存，作为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开设、论文工作安排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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